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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gel discu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hilosophy that marriage is a spiritual entity that has 
the form of law and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nature. Marriage is essentially the ethical unity of 
physical, material, and emotional. The ethical confirmation of marriage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form of marriage—the wedding. Hegel’s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nature and legal philosophy of 
marriage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reflecting on many marital issues in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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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格尔从法哲学的层面论述了婚姻是具有法的形式和自然基础的伦理性的精神实体。婚姻在本质上是身

体性、物质性、情绪性的伦理性的统一。婚姻的伦理确证是通过婚姻的自为形式——婚礼来展现。黑格

尔关于婚姻的伦理性和法哲学分析，对于反思当下社会的诸多婚姻问题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407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4078
http://www.hanspub.org


王垚 

 

 

DOI: 10.12677/ass.2018.74078 494 社会科学前沿 

 

关键词 

黑格尔，婚姻，伦理，法哲学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婚姻关系的缔结是家庭乃至社会发展的基础单位，也是法哲学非常重要的关切对象。无论是对于个

体、家庭、社会还是国家而言，婚姻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格尔阐述的婚姻的基础是道德和伦理，

情感是婚姻结合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正确认识情感和伦理道德的关系是婚姻良性发展的可靠保障，所以

黑格尔的婚姻伦理观观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2. 婚姻的实质：一种伦理关系 

在黑格尔看来，婚姻是一种伦理关系。一方面，婚姻具有直接性，即身体性(生、老、病、死等)、物

质性(吃、喝、拉、睡等)和情绪性(激情、爱慕、思念、占有等)的统一。另一方面，婚姻具有伦理性。它

也就是指两个独立的个体结合为一个整体，这种结合或统一使双方感到完满。但是，黑格尔认为，这种

统一性必须走向婚姻才能稳定自身。黒格尔对以往流行的三种关于婚姻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对婚姻的正面看法。 
第一，关于身体性方面，黒格尔批判了自然法著述中对婚姻的理解。“只是从肉体方面，从婚姻的

自然属性方面来看待婚姻，因此，它只被看成一种性的关系，而通向婚姻的其他规定的每一条路，一直

都被阻塞着”[1] P201。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理论中提到，“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

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

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2] P3。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人虽然己经从动

物界中提升出来，但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稀少的人口数量迫使，人类不得不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劳动

生产。因此就要求增加人口的数量来提高生产力。所以在人类婚姻的早期阶段，人类依然服从于自然条

件对生育的硬性要求。两性的结合最初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性欲以及繁衍种族扩大人数的基本需要。正如

恩格斯所说：“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

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2] P78“现代的性爱，

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要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2] P79 所以性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

功能是有所差别的。这点在黑格尔看来，婚姻的实质不是男女个体之间自然的两性关系。黑格尔强调：

“婚姻的主观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缔结这种关系的当事人双方的特殊爱慕，或者出于父母的事先

考虑和安排，等等；婚姻的客观出发点则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为一个人，同意为那个统一体而抛

弃自己自然的和单个的人格。”[1] P202 就婚姻的目的而言，黑格尔说的更为直接：“婚姻的目的是伦

理性的，它是那样的崇高，以至其他一切都对它显得无能为力，而且都受它支配。婚姻不应该被激情所

破坏，因为激情是服从它的”[1] P204。婚姻中当然包含着性的方面，包含了身体的方面，但是，这不是

婚姻的全部，它只是婚姻中最底层、最表面的部分，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婚姻，那么通向婚姻的其他

规定的每一条道路，都被阻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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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物质性方面，黑格尔批判了康德式的关于婚姻的观点。“至于把婚姻理解为仅仅是民事

契约，这种在康德那里也能看到的观念，同样是粗鲁的”[1] P201，康德认为“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

人，为了终身相互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结合体……它是依据人性法则产生其必要性的一种契约”

[3]。在康德那里，婚姻沦为了一种民事契约。换句话说，它仅仅是包含着人的自然生活的物质层面的关

系。黑格尔认为，这种观念同样是粗鲁的。因为就契约本身来讲，它是当事人双方关于外在所有权的设

定，同时也是基于双方理性达成的共同意志，“契约的客体是个别外在物，因为只有这种个别外在物才

受当事人单纯任性的支配而被割让”[1] P94。然而爱情不是财产，把婚姻理解为民事契约，只看到了一

种形式，即“婚姻也就降格为按照契约而互相利用的形式”[1] P201。更何况契约本身就是不信任的产物，

它无法保证爱。这样一来，婚姻中的那些情绪性的、精神性的和肉体性的因素都被丢掉了。由于人们的

利益需求会发生变化，这种婚姻观念也容易使人们陷入到不稳定的偶然性中。 
第三，关于情绪性方面，“爱既是感觉，所以在一切方面都容许偶然性，而这正是伦理性的东西所

不应该采取的形态”[1] P201。感觉是偶然的，如果爱只是感觉的话，那么以爱为基础的婚姻便是偶然的，

只要感觉有所变化，婚姻就会危机四伏。这样一来，那种被爱情伪装起来的婚姻往往比较脆弱，既不如

那些以政治或经济为目的的婚姻，更不如那些以伦理为准则的婚姻，因为主观的东西比客观的东西更加

难以把握。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把爱当作感觉的这种观念，是不确定的，也正是由于感觉的易变性，

这种婚姻必然是不稳定的。 
以上的三种观点，它们都把婚姻仅仅理解为一种自然生活，只强调婚姻的直接性，而忽视了婚姻的

伦理性；只强调婚姻的自然性，而忽视了婚姻的精神性。与此相对，黑格尔强调，“婚姻是具有法的意

义的伦理性的爱，这样就可以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1] P202。从

实质上来讲，婚姻肯定包含着爱，但是，这种爱是一种伦理性的爱。黑格尔认为真爱绝不是自然情感的

单纯的、消极的感受，一时的冲动也不是爱情，因为这种感受或冲动都是多变的。作为真爱的婚姻是一

种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之爱，婚姻的任务就是使两个独立的人变为一个“人”，这样一来，“婚姻乃

是作茧自缚，其实这正是他们的解放，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自己实体性的自我意识”[1] P202。 

3. 婚姻的伦理确证和实现 

婚姻的伦理方面就在于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婚姻共同体中的一个个体，任何行为

都不能只服从单个人一时的特殊偏好。“婚姻的伦理方面在于双方意识到这个统一是实体性的目的，从

而也就在于恩爱、信任和个人整个实存的共同性。在这种情绪和现实中，本性冲动降为自然环节的方式，

这个自然环节一旦得到满足就会消灭。至于精神的纽带则被提升为它作为实体性的东西应有的合法地位，

从而超脱了激情和一时特殊偏好等的偶然性，其本身也就成为不可解散的了”[1] P203。那么，婚姻作为

一种实体性的伦理关系，究竟是怎么实现呢？黑格尔认为婚礼是精神和伦理的必须，只有在举行仪式之

后，男女的结合才在伦理上宣告成立。在婚姻中两个人有了爱慕并决定结合在一起，仅仅具有了这种主

观性的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一种客观性、外在性的仪式，来把这种主观性的意愿宣告出来并肯定

下来，这就是婚礼的意义。婚礼的本质也是赋予婚姻以伦理和精神的内涵。“只有举行了这种仪式之后，

夫妇的结合在伦理上才告成立，因为在举行仪式时所使用的符号，即语言，是精神的东西中最富于精神

的定在，从而使实体性的东西得以完成。”[1] P205 黑格尔强调，如果缺乏这种婚礼这种神圣的仪式，

特别是缺乏在这种仪式中发自内心的宣告，缺乏这种语言层面的表达，恋爱关系也许可以是一种实存，

但是却缺乏概念的规定，那么，这种恋爱关系还只是主观的和偶性的，还不是实体性的东西。只有实存

和概念的统一，才构成实体。婚姻就是通过婚礼得到确证，即宣告一个实体的诞生和两个主体的消解。 
不仅如此，在黑格尔那里，他还特别凸显了在庄严的婚礼中，语言的宣告对于婚姻变成实体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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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语言是对表象来说最贵重的要素。一旦婚姻变成实体性的现实，一直保存在婚姻生活中的那

些自然生活的环节，就会下降为在“婚姻中那种伦理结合”的外部定在的后果和偶性的东西，下降为一

种环节性的东西。它将会被婚姻中互爱互助的精神上的纽带所规定。婚礼的结果是“感性的、属于自然

生活的环节，作为一种属于伦理结合的外部定在的后果和偶性，而被设定在它的伦理关系中，至于伦理

结合则完全在于互爱互助”[1] P205。婚礼的仪式是具有精神意义的，它使婚姻中所包含的感性的、自然

生活的环节提升为伦理性的结合，从而使得婚姻的神圣性成为现实。黑格尔在强调婚礼的重要性的同时，

并没有否定婚姻生活中的自然方面，而恰恰婚姻中的“伦理性的爱”要通过自然方面来展示自己。恋爱

的男女双方由于双方的爱慕自然地在一起生活，但是通过婚礼这个神圣的仪式，只有主观上的爱慕的男

女双方就转变为一种伦理性的结合，这种伦理性的结合，遵循了一个共同体的伦理生活应该依据的原则，

是符合伦理要求的。所以，婚礼是一个具有精神意义和伦理意义的事件。同时，黑格尔也特别强调，婚

礼不能作为民事命令，这种对婚姻的理解实际上丢掉了婚礼中最根本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任意。

婚礼中最根本的东西在于相爱双方的自觉，他们宣告愿意进行伦理上的结合，并且愿意承担这种结合所

带来的义务和权力关系。如果丢失了这个根本，外在的民事命令对于婚姻的本性来说就是无足轻重的。

把婚礼当做一种民事命令，即它的“外在形式”取代了它的“内在内容”的本质地位，它的手段被当成

了目的。这种本末倒置的理解，不仅辱没了“爱的情感”，还破坏了男女双方结合的“真挚性”和“纯

洁度”，否认了婚礼的伦理性，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伦理。黑格尔认为婚姻就其概念来说是不能离异

的，只是为了一方的铁石心肠，离婚才被认许。但是，黑格尔的思辨本性也使他看到了离异的可能性，

因为婚姻含有感觉的环节，所以它不是绝对的，而是主观的、不稳定的，因此，黑格尔主张立法，尽最

大可能的使这一离异可能性难以实现，用维护伦理的法来反对偶然和任性。 
最后，黑格尔指出了男女关系的差别及对待婚姻的态度。男人在家庭之外还有另外的伦理活动空间，

而女人一旦委身于他人就失了贞操，所以“女子的归宿本质上在于结婚。因此，所要求于她的是：她的

爱应采取婚姻的形态，同时爱的各种不同环节应达到它们彼此间真正合乎理性的关系”[1] P207。由于自

然的差别导致婚姻中定位的差别，这种差别通过它们的合理性获得了伦理性的意义，从而使家庭更为坚

固和稳定。但是，黑格尔认为在这个伦理当中，男女是有精神的差异的。男女在自然性别上存在着的差

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角色分工。男性的精神是自为的个人的独立性和对自由普遍性的认知，“男子的

现实的实体性的生活是在国家、在科学等等中，否则就在对外界和对他自己所进行的斗争和劳动中”[1] 
P207，所以说男性的伦理活动范围是指向国家和市民社会；女性的精神则是“保持在统一中的精神”，

采取单一性和感觉的形式，指向一种自然的统一体，即家庭，所以女性的伦理活动范围往往指向家庭，

也只有家庭。女性只有在家庭中才能获得她的实体性规定，她的伦理性的情绪就在于守家礼。也就是说，

男子是彻底主导的一方，是主动积极的一方。男子决定着家庭的目的和方向，因而男子的意志在家庭中

是一种客观的意志；而女子却是被主导的一方，是消极被动的一方。女子所拥有的目的仅仅具有主观的

意义，女子只能作为男性所规定的目的或者那些规矩的一部分而存在，在守这些规矩的过程中和男子一

起实现家庭的目的。换句话说，男性是婚姻中形式方面和目的方面，而女性是婚姻中的质料方面和感性

方面。黑格尔把婚姻中男性和女性的差别比喻成动物和植物的差别，男性是动物，是处于不断运动的状

态中，他能能动地以“类”的方式面对世界；女性是植物，是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她始终用自己安静

的姿态证明自己。这种对男女的分工与比喻，表现出黑格尔对女性问题的保守与偏见。“妇女当然可以

教养得很好，但是她们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这些都要求一种普遍的

东西”[1] P208。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

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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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95。 

4. 黑格尔婚姻伦理观的当代意义 

黑格尔从法哲学层面向我们揭示了爱情和婚姻的真谛，即爱情和婚姻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性的、精神

性的存在，婚姻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性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反思当下社会的诸多爱情婚姻问题、构建爱情

婚姻伦理极富启发意义。 
第一，婚姻的缔结应该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所谓爱，一般说来，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

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相反地，我只有抛弃我独立的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是同别一个

人以及别一个人同自己之间的统一，才获得我的自我意识”[1] P199。这里的爱，既包含有缔结婚姻之前

的那种主观上的激情与冲动，又有缔结婚姻之后的那种合乎伦理性的爱。婚姻实质上是具有法的意义上

的伦理性的爱，缔结婚姻之后，就能消除爱中的偶然性和主观性的因素，从而使这种爱变成稳定的和伦

理性的爱。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使了婚姻观的改变，人们重新审视了传统的婚姻观，越

来越青睐于自由恋爱，越来越重视缔结婚姻的主观性维度，即缔结婚姻这种关系的当事人双方的特殊爱

慕，男女双方因为双方的爱慕结合在一起，扬弃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避免了由于是被安排的婚

姻不幸，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健康的、积极的。但是，如果要想达到婚姻的稳定状态，还要求恋爱的男女

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一个人，同意为一个伦理性的统一体而抛弃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这种统一看似是作茧

自缚，但是双方却能从中获得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意识，其实是他们的解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谈

恋爱被称为找对象？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对象化。不论男女双方，不再是一个排他的个体，而是自己的对

象化，双方在一个共同体中，从对方的身上发现自己，从而使自身得到确证。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统

一体中，从单纯自然性和抽象个性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普遍性的自我意识，获得了自己自我意识的实

体性，在精神上得到了提升。这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我放逐的过程。 
第二，婚姻本身是应该视为不能离异的。婚姻是伦理性的，它是崇高的，其他的一切对它来说都无

能为力，并且是受它支配。随着从传统农业社会迈进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思想文化受到各方面的冲击，

婚姻观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随着观念的转变，现代婚姻较传统婚姻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比如

“闪婚”、“试婚”、“裸婚”、“闪离”等，这些现象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一

味肯定，要加以正确引导。不管是哪种婚姻形式，都要重视婚姻的神圣性，不能任意的、感性的把婚姻

看作是“情感快餐”，一种想要就要，想抛就抛的东西。从过去的谈离婚色变，到 70 后的犹豫不决，再

到如今的离婚无所谓，中国人的婚姻观正在发生着改变，这在黑格尔那里，是极其不负责任、不道德的，

从根本上是有悖伦理的，是有待扬弃的。中国一直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如今中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

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男女双方从缔结婚姻开始，就要自觉地对这个实体性的伦理共同体负责，自愿地

服从这个婚姻共同体，要求双方的一切行为要以婚姻的健康为尺度，只有双方同时觉察到婚姻中的各种

因素，婚姻才有稳定的可能性。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

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

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

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1] P85 从这个意义

上讲，一个社会越发展，越开放，给予离婚的宽容越多。但是，离婚毕竟是婚姻破裂的结果，这就更加

凸显了缔结婚姻之前的男女双方对婚姻的认可与承认的必要性。黑格尔认为，婚姻含有感觉的环节，它

不是绝对的，而是主观的和不稳定的，婚姻本身就具有离异的可能性。事实上，立法只是使离异的可能

性难以实现，实际上，婚姻的神圣始终是不容侵犯的。 
第三，缔结婚姻的双方相互尊重，各有分工。男女双方互相尊重是婚姻关系的内涵，双方能充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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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彼此不伤害对方人格、尊严的行为，基本上达到了夫妻双方和谐相处的条件。由于情感的不稳定性，

使得婚姻危机四伏，双方只有做到相互尊重，既要做到尊重对方，又要做到尊重自己，只有双方做出任

何决定的时候都为对方考虑，都以保卫婚姻为底线，婚姻才能健康前行。现代的婚姻观念虽已不再是“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了，不论是从妇女解放还是从商品经济而言，家庭已不再是男性一个人所能

负担的了，需要男女双方共同经营，但是，任何一个家庭的稳定，都需要男女双方的分工，男女之间没

有绝对的平等，求同存异才能使家庭更加和谐。在黑格尔那里，女性的全部价值在于家庭，女性是保持

在统一性中的精神，它只具有单一性和感觉的形式的那种对家庭这一实体的认识和希求。男性的价值在

于社会和国家，男性是具有自为的个人的独立性和对普遍性的认识和知识，这种论断不是不无道理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性必须服从于家庭，而男性必须面向国家和社会，只是其中蕴含着分工的思想。由

于男女之间的自然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导致了男女生活轨迹和社会角色的差别，即自然分工和

社会分工的不同。黑格尔认为，两性的自然规定性，要想采取合理性的形态，就必须获得理智的和伦理

的意义。所谓理智的意义，强调的是用一种外在的普遍性来规范两性的自然性和感性的因素。所谓伦理

的意义，强调的是在进入婚姻生活后那种稳定的彼此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但是，无论是理智性还是伦

理性，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差别，即两性在这种关系中由于生理和社会预期的不同，在这种关系中扮

演不同的角色，只有有了这种差别和对立之后，二者之间的具体的统一才有了可能性，也正是由于实体

性在它的本身中分成了这种差别，才能从中获取它的生命力。只有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才能共同推动

事物的发展，两个没有任何差别的个体是不能得到提升的。所以，在婚姻生活中，男女双方进行家庭分

工，更有利于家庭的稳定。 
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从步入婚姻的那一刻起，“爱”就不应再是偶然之爱、任性之爱，而是已经提

升为了伦理性的爱，并最终积淀为亲情之爱，“爱”只有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不断运动和升华才能圆

满自身。人们只有领悟婚姻真谛，才能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婚姻，包容婚姻，从而拥抱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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